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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以往关于索马里局势的各项决议，尤其是第733(1992)号、第751(1992)

号、第 1356(2001)号、第 1425(2002)号、第 1519(2003)号、第 1676(2006)号、

第 1725(2006)号、第 1744(2007)号、第 1772(2007)号、第 1801(2008)号、第

1811(2008)号和第 1814(2008)号决议，以及安理会主席声明，尤其是 2006 年 7

月 13 日(S/PRST/2006/31)、2006 年 12 月 22 日(S/PRST/2006/59)、2007 年 4 月

30 日(S/PRST/2007/13)和 2007 年 6 月 14 日(S/PRST/2007/19)，并且也回顾其关

于制裁所涉一般性问题的第 1730(2006)号决议， 

 重申尊重索马里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统一， 

 着重指出在索马里全国实现和维持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 

 再次谴责索马里境内一切暴力行为和煽动暴力行为，并表示关注一切意在阻

挡或妨碍和平政治进程的行为， 

 表示严重关注近来索马里沿海海盗和海上武装劫船行为出现增多，注意到第

751(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下称“委员会”)主席 2008 年 10 月 9 日向安全理

事会说明情况时所述的海盗行为在资助武装团体从事违反禁运活动方面可能起

的作用， 

 强调第 733(1992)号决议第 5 段规定的，经第 1356(2001)号、第 1425(2002)

号、第 1725(2006)号、第 1744(2007)号和第 1772(2007)号决议阐明和修订的军

火禁运继续对索马里和平与安全作出的贡献，再次要求所有会员国，尤其是该区

域各会员国全面遵守这些决议的规定， 

 回顾第 1814(2008)号决议第 6 段中述及安理会打算对企图阻挡或妨碍和平

政治进程者、或以武力威胁过渡联邦机构或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

团)者、或以行动破坏索马里或该区域稳定者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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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顾第 1814(2008)号决议第 7 段中述及安理会打算加强联合国对索马里

实施军火禁运的效力，并回顾安理会打算对违反军火禁运者和支持其违反军火禁

运者采取措施， 

 还回顾第1814(2008)号决议第6和7段中述及安理会请委员会就针对这些个

人或实体采取的具体定向措施提出建议， 

 注意到 2008 年 8 月 1 日委员会副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认定索马里局势继续对该区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决定，所有会员国均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委员会根据下文第 8 段所指

认的个人在本国入境或过境，但本段的规定绝不强制一国拒绝本国国民入境； 

 2. 决定，上文第 1 段所述措施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a) 经委员会逐案审查认定，出于人道主义需要，包括为履行宗教义务，此

类旅行是合理的； 

 (b) 经委员会逐案审查认定，给予豁免反而会有助于实现在索马里促成和平

与民族和解以及在该区域建立稳定的目标； 

 3. 决定所有会员国均应毫不拖延地冻结其境内由委员会根据下文第8段所

指认个人或团体，或由经委员会指认、代表其或按其指示行事的个人或团体或由

其所拥有或控制的实体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资金、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

源，还决定所有会员国均应确保本国国民或本国境内任何个人或实体均不向上述

个人或实体或以这些个人或实体为受益方，提供任何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 

 4. 决定，上文第 3 段规定的措施不适用于相关会员国认定的下列资金、其

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 

 (a) 为基本开支所必需，包括用于支付食品、房租或抵押贷款、药品和医疗、

税款、保险费及水电费，或完全用于支付与提供法律服务有关的合理专业服务费

和偿付由此引起的相关费用，或国家法律规定的为惯常置存或保管冻结资金、其

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所应收取的规费或服务费，但相关国家须先把酌情授权动

用这类资金、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的意向通知委员会，且委员会在接到此通

知后三个工作日内未作出反对的决定； 

 (b) 为非常开支所必需，但条件是相关国家或会员国已将这一认定通知委员

会并已获得委员会批准；或 

 (c) 属于司法、行政或仲裁留置或裁决之标的，如属此种情况，则这些资金、

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可用于执行留置或裁决，但该项留置或裁决须在本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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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之日前已作出，受益者不是根据上文第 3段指认的人员或实体，且相关国家

或会员国已就此通知委员会； 

 5. 决定，会员国可允许在已依照上文第 3 段规定冻结的账户中存入这些账

户的利息或其他收益，或根据这些账户受本决议各项规定制约之前订立的合同、

协定或义务所应收取的付款，但任何此种利息、其他收益和付款仍须受这些规定

制约并予以冻结； 

 6. 重申第 733(1992)号决议规定的，经第 1356(2001)号、第 1425(2002)

号、第 1725(2006)号、第 1744(2007)号和第 1772(2007)号决议阐明和修订的针

对索马里的全面彻底军火禁运； 

 7. 决定，所有会员国均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直接或间接地向委员会根据

下文第 8 段所指认个人或实体供应、出售或转让武器和军事装备，并防止直接或

间接地向其提供与军事活动有关或与供应、出售、转让、制造、保养或使用武器

和军事装备有关的技术协助或训练、包括投资在内各种资金筹供和其他援助、中

介服务或其他金融服务； 

 8. 决定，上文第 1、第 3 和第 7 段以及上文第 3 和 7 段的规定分别适用于

经委员会指认的下述个人和实体； 

 (a) 从事或支持从事威胁索马里和平、安全或稳定的行为，包括威胁 2008

年 8 月 18 日《吉布提协议》或政治进程或以武力威胁过渡联邦政府或非索特派

团的行为； 

 (b) 在行为上违反上文第 6段重申的全面彻底军火禁运； 

 (c) 阻碍向索马里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或阻碍在索马里境内提供和分发

人道主义援助； 

 9. 决定，一旦委员会从被指认个人和实体名单中删除有关个人或实体的名

字，则上文第 1、3 和 7段所述措施即不再对其适用； 

 10. 强调委员会同联合国其他制裁委员会以及同秘书长特别代表进行协调

的重要性； 

 11. 还决定扩大第 751(1992)号决议所述的委员会任务授权，增列下列任务： 

 (a) 在第 1519(2003)号决议所设监察组支助下监测上文第 1、3 和 7 段所定

措施以及上文第 6 段所重申全面彻底军火禁运的执行情况； 

 (b) 向所有会员国、特别是该区域各国索取关于它们为切实执行上文第 1、3

和7段所定措施而采取的行动的信息以及委员会认为在这方面有助益的任何进一

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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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审查关于据称违反上文第1、3和7段、第733(1992)号决议第5段以及第

1425(2002)号决议第1和2段所定措施的行为的信息，并在必要时采取适当行动； 

 (d) 应下文第 12 段所述会员国的请求，根据上文第 3 和 8 段指认有关个人

和实体； 

 (e) 审议要求给予上文第 2和 4 段所述豁免的申请，并作出决定； 

 (f) 定期审查委员会根据上文第 3 和 8段指认的个人和实体名单，以确保尽

可能更新名单，使其尽可能准确，此外鼓励各会员国提供其所掌握的任何新信息； 

 (g) 至少每隔 120 天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其工作以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并提

出其意见和建议，特别是提出加强上文第 1、3和 7 段所定措施的效力的方法； 

 (h) 指认可能没有遵守上文第 1、3 和 7 段所述措施的情况，确定处理每一

情况的适当办法，并请主席在根据上文第 11 段(g)向安理会提出的定期报告中，

汇报委员会就此问题所做工作的进展情况； 

 (i) 修订其现行准则，以促进执行本决议所定的措施，并视需要积极审查这

些准则； 

列名 

 12. 鼓励会员国提请委员会在其被指认者名单中列入符合上文第8段所述标

准的个人和实体的名字，以及由已被提请列名的个人或实体或由代表已被提请列

名实体或按其指示行事的个人或团体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任何实体的名字； 

 13. 决定，会员国在提请委员会列名时，应提供详细的案件说明，并应提供

足够的识别信息，以便会员国对有关个人和实体进行明确识别，还决定，对于每

项列名提议，各国应指明案件说明中可予公布的部分，包括供委员会用于编写下

文第 14 段所述摘要或用于通知或告知被列名个人或实体的部分，以及应有关国

家请求可予披露的部分； 

 14. 指示委员会在增列一个名字之后，与相关指认国协调，并在监察组协助

下，在委员会网站上登载关于列名理由的叙述性简要说明； 

 15. 决定，秘书处应在作出公布后、但在某个名字被列入个人和实体名单后

一星期内，通知有关个人或实体据信所在国家的常驻代表团，如为个人，则通知

其国籍国(如已掌握此信息)的常驻代表团，并且在通知中附上相关案件说明中可

公布部分的拷贝、关于委员会网站所登载列名理由的任何信息、关于列名后果的

说明、委员会审议除名请求的程序以及关于现有豁免的规定； 

 16. 要求收到上文第 15 段所述通知的会员国根据本国法律和惯例，采取一

切可能的措施，及时将列名一事通知或告知名单所列个人或实体，同时递送上文

第 15 段所述由秘书处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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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鼓励收到上文第 15 段所述通知的会员国向委员会通报他们为执行上文

第 1、3 和 7段所述措施而已采取的步骤； 

除名 

 18. 欣见已依照第 1730(2006)号决议在秘书处内指定一名协调人，为被列名

的个人、团体、企业或实体提供一个可选渠道，直接向协调人提出除名申请； 

 19. 敦促指认国及国籍国和居住国根据第 1730(2006)号决议附件所列的程

序，及时审查通过协调人收到的除名申请，并表明它们是支持还是反对除名申请，

便于委员会进行审查； 

 20. 指示委员会根据其准则，审议关于将已不再符合本决议所订标准的人从

委员会的被指认者名单中除名的请求； 

 21. 决定，秘书处应在一个名字从委员会的被指认者名单中删除后一周内，

通知有关个人或实体据信所在国家的常驻代表团，如为个人，则通知其国籍国(如

已掌握此信息)的常驻代表团，并要求收到此种通知的国家根据本国法律和惯例

采取措施，及时将除名一事通知或告知所涉个人或实体； 

 22. 鼓励委员会确保在把有关个人和实体列入委员会的被指认者名单及从

中除名，以及在准予人道主义豁免的时候，实行公正而明确的程序； 

 23. 决定，第 1811(2008)号决议第 3 段所规定的监察组任务授权也应包含下

述任务： 

 (a) 提供关于违反行为的一切信息以协助委员会监测本决议的执行情况，此

外也协助委员会监测上文第 1、3 和 7 段所定措施以及上文第 6 段所重申全面彻

底军火禁运的执行情况； 

 (b) 在其提交委员会的报告中提供与委员会指认上文第8段所述个人和实体

有关的任何信息； 

 (c) 协助委员会汇编上文第 14 段所述的叙述性简要说明； 

 24. 提醒所有会员国有义务严格执行本决议和所有相关决议规定的措施； 

 25. 决定，所有国家均应在本决议通过后 120 天内向委员会提出报告，说明

它们为切实执行上文第 1 至 7 段而采取的步骤； 

 26. 决定在 12 个月内审查上文第 1、3 和 7 段所述的各项措施； 

 27.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